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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如實知 

 

如是二種，皆如實知。 

謂於此中實有唯事（vastumātra, the mere-object-base、the thing in itself）， 

於唯事中亦有唯假（prajñapti-mātra, the mere-designation or mere-concept）。 

不於實無起增益執、不於實有（bhūta, existent）起損減執，不增不減、不

取不捨，如實了知如實真如離言自性，如是名為善取空者，於空法性能以

正慧妙善（samyakprajñā, perfect wisdom）通達。1 

 

（三）小結 

如是隨順(現量、比量)證成道理，應知諸法離言自性(一切法的真實相是

有，而不是一切皆無。) 

 

二、引說證成   

 

復由至教(聖教量、āpta-āgamataḥ、scriptures、proper knowledge)應知諸法離

言自性。2 

 

（一）第一教 

A、舉頌 

 

如佛世尊《轉有(流轉諸有)經》（Bhavasaṃkrānti-sūtra）3中，為顯此(離

言說相)義而說頌曰： 

「以彼彼(whichever，無論以那一種)諸名(稱)，詮(表)彼彼諸法； 

此(that dharma，那法)中無有彼(名言所詮釋的實性)，是諸法法性

(dharma nature，dharmatā)。」4 

 

        B、長行釋 

（A）釋初二句 

 

                                                 
1 《披尋記》p.1202：「謂於此中實有唯事至妙善通達者：於前所說假有法中，實有唯事為所依

因，非無實物假法成立，名於此中實有唯事。此，謂遍計所執。實，謂依他起及圓成實。若於

依他起相及圓成實相中，一切雜染清淨遍計所執相，是名於唯事中亦有唯假，名言熏習執著起

故。於實無事離有相取，是名不取。於實有事成無相取，是名不捨。了知諸法如所有性，是名

通達，通達一切所知境界故。」 
2 本品所引之經典，除《轉有經》屬大乘經外，餘二種均屬原始佛教經典。 
3 此經有三漢譯本：菩提流支譯《佛說大方等修多羅王經》、佛陀扇多譯《佛說轉有經》、義淨譯

《佛說大乘流轉諸有經》 
4 《佛說轉有經》(大正 14，949a22～c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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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此頌顯如是義？謂(有情隨想分別)於色等想法，建立色等法名；

即以如是色等法名，詮表隨說色等想法，或說為「色」，或說為「受」，

或說為「想」，廣說乃至說為「涅槃」。 

 

（B）釋後二句 

 

於此一切色等想法，色等(假說)自性都無所有，亦無有(其)餘(香味等)

色等性法；5而於其中色等想法離言義性真實是有，當知即是勝義

(paramārtha，the highest meaning)自性，亦是法性。 

 

（二）第二教 

  A、舉頌 

 

又佛世尊＜義品＞（Artha-vargīya）6中說： 

「世間諸世俗(saṃvṛti，conventions，即世間通俗之義，色等名言是世

俗假立的語言概念，皆沒有真實性，《菩薩地持經》：「世間集言說。」)， 

牟尼(muni，the sage，寂默、賢人、仙人)皆不(執)著(uninvolved)； 

(既)無(執)著孰(誰、什麼)能(執)取？ 

(《義足經》：「彼可覺莫著。」) 

(雖有)見聞而不愛(著分別)。 

(《義足經》「見聞莫自污。」)」7 

 

 B、長行釋 

          （A）釋初句 

 

云何此頌顯如是義？謂於世間色等想事，所有色等種種假說，名「諸

世俗」。 

（B）釋二句 

如彼假說於此想事有其自性，如是世俗，牟尼不著。何以故？以無增

益、損減見故，無有現前顛倒見故，由此道理名為「不著」。 

 

                                                 
5 《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10(大正 43，137c25～28)：「謂於遍計所想色法上，無有如遍計所執色

等自性。非但無色等所執自性，於色法上，亦無有餘有香味等諸色法性。」 
6 此頌相當於巴利文《經集》中之一品 Aṭṭhakavagga 中之一頌，英譯作：One who knows doesn't get 

involved in whatever are commonplace conventional views. One who is uninvolved: when he's 

forming no preference for what's seen, for what's heard, why would he get involved?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tipitaka/kn/snp/snp.4.13.than.html) 。參考 Janice Dean Willis, On 

knowing Reality, p120-121。巴利本之頌文相當於支謙譯《佛說義足經》。 
7 《瑜伽論記》卷 9 上(大正 42，510c11～13)：「第二經義品者，景云：如《無量義經》等者為

＜義品＞。基云：即《阿毘達磨經》之＜義品＞。測云：即是《轉有經》中一品名也。」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tipitaka/kn/snp/snp.4.13.tha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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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釋三句 

如是無著，誰復能取？ 

 

（D）釋四句 

由無見(色等想事有真實性)故，於事不取增益、損減， 

於所知境能正觀察，故名為「見」； 

聽聞所知境界言說，故名為「聞」； 

依此見聞，貪愛不生，亦不增長， 

唯於彼緣(所緣境，cognitive object，不會執著它有真實性)畢竟(徹底)

斷滅(abandon，捨除貪愛)， 

安住上捨(upekṣā, 內心很寂靜而安住在最上捨，dwells in equanimity)， 

故名「不愛」(愛、kānti，desire、欲望)。 

 

      （三）第三教 

        A、舉經《散他迦多衍那經》 

又佛世尊，為彼散他迦多衍那(Saṃthakātyāyana，珊陀迦旃延)作如是說： 

「散他苾芻(bhikṣu、比丘、monk)！ 

不依於地(於地除遣地的分別概念)而修靜慮； 

不依於水、不依於火、不依於風、(不依四大) 

不依空(無邊)處、不依識(無邊)處、不依無所有處、不依非想非非想處、

(四空定) 

不依此世(this world)他世(another world)、不依日月光輪、不依見聞覺知、

不依所求所得、不依「意隨尋伺」(subsequent reasoning and investigation 

by the mind)、不依一切而修靜慮。 

云何修習靜慮苾芻，不依於地而修靜慮，廣說乃至不依一切而修靜慮？  

散他苾芻！ 

或有於地除遣(subdue、forsake、斷除、捨棄)地想(分別概念)， 

或有於水除遣水想，廣說乃至或於一切除一切想， 

如是修習靜慮苾芻不依於地而修靜慮，廣說乃至不依一切(除遣一切概

念)而修靜慮(才能正觀諸法的離言自性，證入真實的緣起世界)。 

如是修習靜慮苾芻，為因陀羅（indra、釋提桓因、帝釋天）、為伊舍那

（īśāna，欲界第六天之他化自在天王）、為諸世主（prajāpati、世間之主、

大梵天）并諸天眾，遙為作禮而讚頌曰： 

『敬禮吉祥士，敬禮士中尊(the supreme among men)，我今不知汝依何

(relying on what)修靜慮？』」8 

 

B、長行釋 

                                                 
8 《雜阿含經》卷 33（926 經）(大正 2，235c26～236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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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釋地想 

云何此經顯如是義？謂於一切地等想事(取地的相為所緣)，諸地等名

施設假立，名地等想。 

即此諸想，於彼所有色等想事，或起增益、或起損減。 

若於彼事(地等想事施設假立)起能增益「有體自性」(substance having 

intrinsic nature)執，名「增益想」； 

起能損減「唯事勝義」(the ultimate mere-object-base)執，名「損減想」； 

 

（B）釋除遣 

彼於此想，能正除遣、能斷(除)、能捨(棄)，故名「除遣」。 

 

（四）總結 

如是等類無量聖言，名為至教。由此如來最勝至教，應知諸法離言自性。 

 

三、明諸佛起言說意 

 

問：若如是者(一切法是離言自性)，何因緣故，(佛)於一切法離言自性而起

言說？ 

 

答：若不起(施設)言說，則不能為他(眾生)說一切法離言自性(的真實存在)，

他亦不能聞如是義。 

若無有聞，則不能知此一切法離言自性(的真實義)。為欲令他聞知諸法

離言自性(的道理，方能契入煩惱障、所知障淨智所行真實而得解脫)，

是故(佛)於此離言自性而起言說。 

 

四、明諸愚夫不了離言說法起八分別（披尋記 2，p.1206） 

 

又諸愚夫，由於如是所顯真如不了知故(執著世間一切的境界為真實)，從是

因緣八(種)分別轉(生起，八種錯誤的執取)，能生三事 

([1]分別戲論所依緣事， 

[2]我見我慢事， 

[3]貪瞋癡事，故流轉生死及無量苦跟隨)； 

能(生)起一切有情世間(正報的五蘊)，及器世間(依報的世界)。 


